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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壹、前言

何飛鵬先生曾發表《創意

是弱者唯一的籌碼》
1
一文，

指出「大公司、好公司待慣了

的人，常常會忘記『人』的力

量，也常常會忽視創意而陷入

創意枯竭，說穿了，其實只是

好日子過慣了所衍生的症候群

罷了，只要重回沒有資源的情

境，潛力就自然被激發出來

了」。經濟部主管所掌管之支

出規模常被眾人解讀為資源十

經濟部主管歲計作業之創新

變革精進經驗
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及零基預算精神是我國歲計作業必須遵循之規範，惟如何落實執行，以當前

國事如麻及財政困境，對職司額度控管之會計人員來說，難度頗高。經濟部及所屬會計同仁為達成

這項任務，經發揮集體智慧與持續戮力精進，已獲致相關成果，爰簡述運作事宜分享讀者。

　經濟部會計處 （張處長信一）

分充沛，惟如扣除所管國營事

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後，每年

度 10 個單位預算之歲出規模總

額約在 600 億元上下，僅為中

央政府總預算歲出所列 26 個主

管機關（不含對省市地方政府

之補助以及災害準備金、第二

預備金）排序約第 10 名上下，

相對於必須致力經濟發展事宜

所需，顯得有些困窘。若再扣

除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計畫之

額度部分，屬一般支出（含基

本需求、重大依法律義務支出

及社會發展計畫支出）部分僅

餘 150 億元，且從 98 年度最

高峰 203 億元持續下滑至 103

年度 150 億元（下頁附圖），

故應如何就歲計作業進行創新

變革，以因應國家財政不足壓

力之趨勢，為個人赴經濟部會

計處任職開始即念茲在茲的課

題，除複製在退輔會及海巡署

的相關經驗外，又須調和經濟

部的特殊分工文化，為能確實

進行作業革新、掌握成效而選

定由會計處全盤負責之一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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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優先檢討精進標的，對相

關同仁進行理論與實務之研討

與說服，也透過前後兩任本處

預算科中堅幹部大力協助，從

籌編 100 年度概算開始即秉持

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有關額

度控管之要求，依零基預算精

神進行規劃，持續研發創新作

為，故在獲配一般支出額度一

路下滑，仍能積極因應相關施

政，卻不提報額度外之需求。

而「103 年度一般支出概算審

查機制」之相關作為並經行政

院主計總處依「主計業務創新

變革精進獎勵要點」給予獎賞，

爰撰文說明創新精進重點。

貳、發動緣起與 1 0 3
年度精進作為

一、乍到經濟部任職，即著手

檢視相關作業，發現會計

同仁對籌編年度預算之努

力多耗時於彙編作業，對

計畫評估未盡深入，主要

原因是人力單薄、作業時

間不足，而各需求單位所

提概算資料籠統，在未有

完備審查機制，且未預見

國家財政日益困窘之狀況

下，並未發揮依需求評比

之競爭效果。為改變此一

情況，經同仁依上述發現

設計相關精進方式，並擬

具方案簽奉長官核可後持

續辦理迄今，主要作為包

括：（一）提前展開計畫

及概算編審作業，（二）

秉持精實原則確立概算編

報基準，強化資源競爭機

制，（三）建構有效率且

具彈性之概算編報及審查

機制。

二、103 年度一般支出概算審

查機制係在上述基礎下持

續精進，其特色係在 101

年 7 月 16 日修訂「經濟部

及所屬委辦費計畫預算編

列基準」之規範下，考量

歲出額度逐年緊縮，以及

行政院對本部捐助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所賦額度

禁止移用等嚴峻情勢，重

行檢討設定更合宜之編報

基準，包括：

（一）以 102 年度預算案數扣

除一次性、無繼續性支

出及待檢討數之淨額為

基礎。

（二）考量 101 年度執行情形

及 102 年度通刪比率及

行政院要求舊有經費減

列 10％以支應新興施政

需求等因素，分別設定

下列編報基準，並訂定

共通性項目審查表格：

1. 委辦費以淨額之最小規模

72.9％核列編報基準上限，

並要求需求單位自行檢討

委辦計畫須按價量關係估

算最小、適中及最大等規

模；且未來將持續研議採

附圖　經濟部主管 97 至 103 年度歲出規模

資料來源：經濟部會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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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跨計畫審查之方式，將

個別計畫中可供統一辦理

之共通項目，如統計資料

蒐集，檢討予以集中由統

計處辦理之可行性。

2. 人事費以淨額之 100％核

列編報基準上限。

3. 其他項目以淨額之 76％核

列編報基準上限。

參、103 年度精進作

為之成效

一、效益性

除屬依法律義務之離島供

電虧損補助因行政院未賦予額

度，必須爭取以回應台電公司

民股股東之要求外，自 100 年

度起即未曾提出額度外需求。

103 年度雖配合行政院政策指

示要求編列離島電費補助 5 億

3,670 萬 1 千元，惟僅配賦 1

億 2,419 萬 4 千元之額度，其

餘不敷數 4 億 1,250 萬 7 千元

均由經濟部原獲配額度內調整

容納。另外在檢討撙節相關經

費方面對以往於非獎金科目項

下所列相關獎勵同仁經費減編

68％，又為免國營事業因政策

負擔遭致抨擊，另優先檢討原

由台電超額負擔之保二警察總

隊相關經費 4,661 萬元，改以

增撥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預算

予以吸納，並獲立法院同意在

案。

二、應用性

本部每年均在 11 月底前

訂頒下一個預算年度「各單位

籌編概算應行配合辦理事項」，

要求各需求單位據以提報相關

需求及提供計畫內容與價量關

係等佐證資料，故已使各計畫

需求者認知必須先強化自我評

估，並透過會計處確實依零基

預算精神逐筆審查原有及新增

預算項目，以正式會議與非正

式協調方式，充分討論各項需

求之假設觀點，於獲得共識後

容納具優先性之政策需求。

三、革新性

此項作為已具備 4 年之運

作經驗，而其具革新性之成功

關鍵因素，主要為建立公平合

理且具彈性之競爭評比機制，

包括訂頒上述配合辦理事項，

對編報基準之匡列，已考慮大

環境之財政困難，並配合主管

政事之發展趨勢，以非齊頭假

平等之模式分配；並考量各單

位之檢討壓力，對其需求提報

不以上述基準為限，同意可依

其實際情形提出超額需求，惟

輔以專業審查，以公開討論等

方式，進行優先順序之檢討，

除可透過討論確實探討相關計

畫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外，也可

避免持續以舊有計畫占據概算

額度之取巧行為。

肆、結語

經濟部會計處所提之精進

作為，其實是一件基於職掌的

平凡事，其若有所成就，當須

感謝所有會計同仁的努力，也

需擴及首長的支持與相關業務

同仁之配合。由於所提之精進

作為係屬零基預算作業之檢討，

為從根本改變機關對預算文化

之認知，必須採取緩步調整之

模式進行，以避免無謂之反彈，

但誘因若僅由一個部會自行努

力，確實是愈來愈薄弱，未來

經濟部將會持續檢討精進，尤

其組織改造之後，將會配合政

策司之成立，加強資源配置與

政策之連結，但也期望行政院

及主計總處在配置資源時亦能

同步秉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

及零基預算精神有策略地調整，

並期望全體主計同仁都能共同

參與這種文化的改造。


